
聲 請 人 ：發美營造有限公司 

代 表 人 ：林 奇 融  

代 理 人 ：李 志 澄 律 師

司法院大;i t 書記處收式
〇年 ? 月 以 ) 曰

會 台 字 第 / 。斗 G  )? 號 正

本

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 、第 1 5條之規定及法務部9 3 年 11 

月 1 6 日法政決字第0930041998號 函 釋 ，發生有牴觸憲法第1 5條工作 

權 、財 產 權 ，第 2 3 條比例原則之疑義，依法聲請解釋憲法：

一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:

按 「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，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 

督之機關為買賣、租 賃 、承攬等交易行為。」「違反第九條規定者， 

處該交易行為金額一倍至三倍之罰鍰。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

法 第 9 條 、第 1 5條分別定有明文。又法務部 9 3 年 i l 月 1 6 曰法 

政 決 字 第 0930041998號 函 釋 ：「……縣議會得議決縣預算、決算 

之 審 核 報 告 ，縣 議 會 之 議 決 案 ，縣 政 府 應 予 執 行 ，縣議員開會時 

有向縣首長或單位主管，就其主管業務質詢之權，地方制度法第 

3 6 條 、第 3 8條 及 第 4 8 條 第 2 項 各 定 有 明 文 ，縣議員既依法監督 

縣政府預算及施政作為，縣政府即係受縣議員監督之機關。準 此 ， 

縣議員本人或其女兒擔任負責人、董 事 、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 

事業依法即不得與縣政府為買賣、租賃及承攬等交易行為。」（附 

件 1 )。而法務部以洪成發自8 7 年 3 月 1 日起為金門縣議會議員， 

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 條所定之公職人員，且洪成發自 

8 9 年 起 至 9 0 年 9 月 2 5 日 止 ，擔任聲請人之負責人，故聲請人係 

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3 條 第 4 款 之 關 係 人 。而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

迴 避 法 第 9 條 規 定 ，聲請人不得與金門縣政府及其所屬機關為承 

攬等交易行為，因而於 9 8 年 1 月 6 曰以法利益罰字第09811000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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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罰鍰處分書，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5條 規 定 ，處新台 

幣 （以下同）3 , 056萬4/761元 罰 鍰 ，聲請人不服該處分，依法提 

起 訴 願 ，除主張聲請人並未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外，另 

主張西口國民小學校園地坪整建工程案之交易行為，洪成發已非 

聲請人之負責人，法務部即撤銷此 9 8 年 1 月 6 日法利益罰字第 

0981100035號 罰 鍰 處 分 ，惟卻仍以聲請人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

迴避法第 15條規定，於 9 8年 5 月 1 8 日以法利益罰字第0981106033 

號處以聲請人2,9 8 9萬 7, 0 0 1元罰鍰，聲請人仍不服該處分，提起 

訴 願 ，經行政院以 9 8 年 1 0 月 2 8 日院臺訴字第0980096184號訴 

願決定書驳回訴願（附 件 2 ) ，聲請人依法提起行政訴訟，然臺北 

高等行政法院 9 8 年度訴字第 27 4 3號 判 決 （附 件 3 ) 、最高行政法 

院 1 0 0年 度 判 字 第 10 5 5號 判 決 駁 回 （附 件 4 ) ，即聲請人敗訴確 

定 。本件業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，聲請人對於確定 

終局裁判所適用之上揭法律條款.，因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，爰 

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之規定聲請解 

釋 憲 法 。

二 ' 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，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:

緣聲請人自 8 9 年 1 2月 5 日起至9 0 年 1 月 間 ，與金門縣立醫院簽 

訂烈嶼分院新建追加工程契約，與金門縣政府建設局簽立羅厝漁 

港辦公大樓及第1 次變更設計工程，金額共計 2,989萬 7 , 0 0 1元 。 

而法務部以洪成發自8 7 年 3 月 1 曰起為金門縣議會議員，為公職 

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 條所定之公職人員，且洪成發自 8 9 年起 

至 9 0 年 9 月 2 5 日 止 ，擔任聲請人之負責人，故聲請人係利益衝 

突迴避法第 3 條 第 4 款 之 關 係 人 。而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

第 9 條 規 定 ，聲請人不得與金門縣政府及其所屬機關為承攬等交 

易 行 為 ，因而於 9 8 年 1 月 6 日以法利益罰字第0981100035號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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鍰 處 分 書 ，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5條 規 定 ，處3,056萬 

4, 7 6 1元罰鍰，聲請人不服該處分，依法提起訴願，除主張聲請人 

並未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外，另主張西口國民小學校園 

地坪整建工程案之交易行為，洪成發已非聲請人之負責人，法務 

部即撤銷此9 8年 1 月 6 日法利益罰字第0981100035號罰鍰處分， 

惟卻仍以聲請人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 5 條 規 定 ，於 

9 8 年 5 月 1 8 日以法利益罰字第0981106033號處以聲請人2,989 

萬 7 , 0 0 1元 罰 鍰 ，聲請人仍不服該處分，提 起 訴 願 ，經行政院以 

9 8 年 1 0月 2 8 日院臺訴字第0980096184號訴願決定書駁回訴願， 

聲請人依法提起行政訴訟，然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 8 年度訴字第 

2 7 4 3號判決及最高行政法院 1 0 0年 度 判字第 10 5 5號 判 決 ，認公 

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 規 定 所 謂 「監督」包 含 縣 （市 ）議 

員 對 縣 （市 ）政 府 之 監 督 ，且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 5條 

規 定 ，法務部處以一倍之罰鍰並無違誤，駁回聲請人之訴而確定。 

因上揭所適用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、1 5 條 規 定 ，關係 

人不得與相關政府機關為交易行為，該限制有違憲法第15條工作 

權 、財產權及比例原則、罰鍰金額亦有違比例原則，故有聲請憲 

法解釋之必要。

三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：

(一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規定違反憲法第1 5條工作權、財 

產櫂之保障及第2 3 條 比 例 原 則 ：

1 .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 規 定 ：「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， 

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、租 賃 、承 

攬等交易行為。」，法 務 部 9 3年 1 1月 1 6 日法政決字第0930041998 

號 函 釋 認 縣 政 府 為受縣議員監督之機關，而 屬 「受其監督之機 

關」，亦即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，完全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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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、租 賃 、承攬等交易行為，此規定明 

顯限制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 

之機關為交易行為，係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執業之客觀限制， 

自須保護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始得為之，此有鈞院大法官會議釋 

字 第 6 4 9號解釋理由書可參。而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 

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「為促進廉能政治、端正 政 治 風 氣 ，建立公職人 

員利益衝突迴避之規範，有效遏阻貪污腐化暨不當利益輸送，特 

制 定 本 法 。」，可見該法之立法目的係為促進廉能政治、遏阻貪 

污腐化暨不當利益輪送，故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 

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所為之交易行為，若非有此等貪污腐化暨 

不當利益輪送之情事，自不得全面禁止，否則自有違該法之立法 

目的。

2 .  洪成發前雖係金門縣縣議員，然其係基於憲法第 1 7 條之參政權 

而被選為金門縣議員，實難基此而認洪成發所擔任負責人之聲請 

人 ，與金門縣政府或其所屬機關為交易行為，必定涉有不法之情 

事而須全面禁止。且聲請人上揭與金門縣政府或其所屬機關之承 

攬 交 易 行 為 ，皆係透過政府採購法之公平、公開之招標程序而得 

標 ，政府採購法第 1 5條亦有採購人員迴避之規定，第 4 8 、5 0條 

規定如有影響採購公正行為得不予開標或決標，可見政府採購法 

之招標程序已足以防止不法行為，則聲請人經由政府採購法而參 

與金門縣政府及其所屬機關之承攬等交易行為，自無涉及貪污腐 

化暨不當利益輪送之情事，而無必要全面禁止，公職人員利益衝 

突迴避法第 9 條全面禁止為交易行為，實 有 違 憲 法 第 1 5 條工作 

權 、財產權之保障，致聲請人基本權利受到侵害，公職人員利益 

衝突迴避法第9 條實顯有違憲之情事。

3 .  又憲法第2 3 條 規 定 ：「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，除為防止妨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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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 人 自 由 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持 社 會 秩 序 ，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 

要 者 外 ，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。」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雖係 

為 「遏阻貪污腐化暨不當利益輸送 J 之 目 的 ，全面禁止公職人員 

或 關 係 人 與 公 職 人 員 服 務 之 機 關 或 受 其 監 督 之 機 關 為 交 易 行  

為 ，然政府採購法已有公平、公開之採購程序規定，已足以防止 

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與政府機關之不法行為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

避 法 第 9 條卻全面禁止交易行為，是否足以達到該立法目的而無 

貪污腐化或不當利益輸送之情事，並無明確之依據，然已先行侵 

害人民之工作權及財產權，且逾越必要之程度，此亦顯有違憲法 

第 2 3 條之比 例 原 則 。

(二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5條違 反 憲 法 第 15條財產權、第 23 

條 比 例 原 則 ：
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 5 條 規 定 ：「違反第九條規定者，處 

該交易行為金额一倍至三倍之罰鍰。」，係以交易行為金額為罰鍰 

之 計 算 基 準 ，而非以該交易行為所獲利益為罰鍰計算基準，然按 

任 何 交 易 行 為 ，必有其必須支付之成本，所得之利益常僅為交易 

金 額 之 少 額 成 數 ，甚至必須負擔風險，而有虧損之可能，此乃曰 

常生活經驗法則即可得知之事理，而即令刑法甚或貪污治罪條例 

所 為 之 沒 收 ，亦僅係以犯罪所得或所獲利益為限，另鈞院大法官 

會 議 釋 字 第 5 5 1 號亦釋明國家為實現刑罰權所規定之内容必須符 

合目的正常性、手段必要性、限制妥當性方符合憲法第2 3 條之規 

定 ，則同理行政處罰亦應符合此等原則，然本條文之處罰基準， 

卻 竟 以 「交易金額」為 準 ，如 此 嚴 苛 之 標 準 ，實遠重於刑事之處 

罰 ，且必造成違反者所受之罰鍰金額高達數千萬或數億元，而超 

出違反者之能力，導致無法生存。此有報載案例可參（附 件 5 ) 。 

就 本 案 而 言 ，聲請人雖與金門縣政府及其所屬機關所為承攬等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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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 易 行 為 ，金額共計2, 9 8 9萬 7,001元 ，而聲請人所為承攬工作， 

該等交易金額大部分係屬施工成本，聲請人所獲之利潤僅占該等 

交 易 金 額 5 % 左 右 ，且聲請人於履約時亦須付出相當之時間及勞 

力 ，故就違反者處以所獲利益金额合理成數或倍數之罰鍰，已足 

以達成行政罰之目的，然該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 5條卻以 

交易金額為罰鍰標準，致聲請人承受高額之罰鍰，遠超出聲請人 

能 力 所 及 ，除侵害聲請人之財產權，亦顯已不符目的正當性、手 

段必要性及限制妥當性而有違比例原則，應 屬 違 憲 。此亦有鈞院  

大法官會議釋字第6 8 5 號 解 釋 ，認處罰金額未設合理最高額之限 

制 ，造成個案顯然過苛之處罰，逾越處罰之必要程度而違反憲法 

第 2 3 條比例原則及憲法第 1 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可參，則 

就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 5條 規 定 ，其處罰金額亦未設合理 

最高额之限制，甚且處罰金額係以交易金额為基準，尤有過高之 

虞 ，自更違反憲法第2 3 條比例原則及憲法第 1 5條保障人民財產 

權 之 意 旨 ！

(三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 所 謂 「受其監督之機關 i ，應不包 

含民意代表之「政 治 i 監 督 ，法 務 部 9 3 年 1 1月 1 6 日法政決字第 

0930041998號函釋認為縣政府係受縣議員監督之機關，而有公職 

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適用，此函釋内容顯有違憲:

1.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9 條 固 規 定 ：「公職人員或其關係 

人 ，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、租 賃 、 

承攬等交易行為。」，然 其 中 所 謂 「受其監督」之 機 關 ，其合理之 

解 釋 應 係 指 「行政上之職務監督」而 言 ，並不包含民意代表之政 

治 監 督 ，亦應不包含非直屬職務之職權監督在内，否則如不為此 

解 ，則中央級民意代表，如 立 法 委 員 ，甚或監 察 委 員 ，其關係人 

(即 同 法 第 3 條所規定之配偶、家 屬 、二親等以内之親屬等）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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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與中央任何部會機關為交易行為，又 總 統 、副 總 統 、行政院 

長 之 關 係 人 ，亦不得與全國任何行政機關為交易行為，此顯不合 

理 ！如此函釋亦顯侵害此等關係人之工作權！實 應 檢 討 （請參附 

件 5 之剪報），而 證 諸 實 際 ，政府採購法及採購實務並未有此限 

制 ，豈可如此無限擴張解釋「監督」之 定 義 ？且因法務部解釋及 

適用該條規定之不當，大幅擴大應迴避之公職人員及關係人（如 

本件聲請人），處罰金額亦過高，社會各界及舆論多所爭議，法務 

部 曾 欲 修 法 ，將應迴避之公職人員限於「對機關負有重大決策權 

或影響力的公職人員」，罰鍰金额亦降至最高不超過5 0 萬元至 500 

萬 元 ，此有報載資料可稽（附 件 6 ) ，顯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

法 第 9 條 規 定已不適當，甚且涉及限制人民工作權及財產權而有 

違 憲 ！故法務部將縣議員就縣政府之政治監督，解釋為符合公職 

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 規 定 之 「受其監督」之 機 關 云 云 ，致 

與本案聲請人類似情形之其他案件，行政法院依此函釋採認此見 

解 而 為 判 決 （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 8 年 度 訴 字 第 185 0號判決及 

最高行政法院 9 9 年 度 裁 字 第 1026號判決），實顯不符憲法保障人 

民工作權及財產權之本旨，其擴大應迴避之範圍自有違誤。又如 

不 依 此 解 ，在 國内政治自由開放，政治立場各有不同之情形下， 

可否僅因兄弟或家人中之一人執意參選議員或立法委員，使其關 

係人如兄弟等即喪失與相關機關交易之權利或機會？如此解釋尤 

顯損及人民之工作權而有牴觸憲法！

2•次按，依地方制度法第3 6 條之規定，縣 （市 ）議會僅有議決縣（市 ） 

規 章 、預 算 等 之 職 權 ，且議會係採合議制，議員個人並無單獨決 

定之職權存在。又議員雖有質詢權，但仍須就議會職權範圍内之 

事 項 為 之 ，對質詢之結果亦無任何個人之決定權或命令權存在， 

亦 即 「縣議會」僅 對 「抽 象 」事務為政治上監督，並無法僅憑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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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議 員 之 身 分 ，即對縣政府或所屬機關為具體事務之監督，故此 

等參與決議或質詢之權利，要不得解為即係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

避 法 之 「監督」，法務部以函釋認為縣政府係受縣議員監督之機關 

云 云 ，已顯有違誤！而多數行政法院判決採納該函釋見解，認為 

金門縣政府及其所屬機關係受縣議員監督之機關，亦顯有牴觸憲 

法 而 為違蕙 I

3.再參之政府採購法第 1 5條 第 2 項 及 第 4 項 所 規 定 ：「機 關 承 辦 、 

監辦採購人員對於與採購有關之事項，涉 及 本 人 、配 偶 、三親等 

以内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時應行迴避。」「廠商或其 

負責人與機關首長有第二項之情形者，不得參與該機關之採購， 

但本項之執行反不利於公平競爭或公共利益時，得報請主管機關 

核 定 後 免 除 之 。」均足見所有須迴避及不得參與採購事務者，均 

屬 直 接 承 辦 、監辦之採購人員或機關首長，此 亦 足 見 所 謂 之 「監 

督 」應屬行政上之職務監督而言，雨 不 得 將 「監督」一詞無限擴 

大 ，解釋為包含政治監督及其他非行政職務上之監督在内！否則 

實有侵害人民之工作權而為違憲！且如此釋示亦顯已逾目的之正 

當性及手段之必要性！而聲請人承攬上述各項工程，其主辦機關 

分別屬金門縣政府及其所屬機關，並 非 金 門 縣 議 會 ，且聲請人參 

與公共工程之投標，亦均已主動迴避有關金門縣議會之案件，所 

有得標案件亦均係依政府採購法之公平公開之程序為之，且並未 

曾被限制不得參與投標。則政府採購法既未限制上訴人參與此等 

投 標 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 所 謂 「受其監督」之 機 關 ， 

應不能解為包含縣議員對縣政府及所屬機關之政治監督。法務部 

之釋示及多數行政法院依此釋示而為之判決，將 「監督」擴充及 

於廣泛而不具體之政治監督，自 顯 不 合 ，且侵害聲請人之工作權 

及 財 產 權 ，而 為 違 憲 ！爰為本件釋憲之聲請，敬 請 明 鑒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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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

附 件 1:法務部9 3 年 1 1月 1 6 日法政決字第0930041998號函釋資料一 

份 0

附 件 2 :行政院院臺訴字第0980096184號訴願決定書影本一份。 

附 件 3 :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 8 年度訴字第 27 4 3號判決影本一份。 

附 件 4 :最 高 行 政 法院 1 0 0年度判字第 1055號判決影本一份。 

附 件 5 :剪報資料影本一份。

附 件 6 :剪報資料影本一份。

附委任書一份。

謹

司 法 院 公 鑒

狀

具 狀 人 發 美 營 造 有 限 公 司

代 表 人 ：林 奇 融  

代 理 人 ：李 志 澄

中 華 民 國  1 0 0  年 7 月 2 0  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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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任 書

為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 條 、第 1 5 條 之 規 定 及 法 務 部 93 

年 1 1 月 1 6 日 法 政 決 字 第 093 0 0 4 1 9 9 8號 函 釋 ，發生有牴觸憲法第 

1 5 條 工 作 權 、財 產 權 ，第 2 3 條 比 例 原 則 之 疑 義 ，聲請解釋憲法等 

事 宜 ，委 任 人 茲 委 任 李 志 澄 律 師 為 代 理 人 ，就本事件有為提出釋  

憲 聲 請 書 等 一 切 權 限 。

謹 呈  

司 法 院

地  址 ：

電 話 ：

中 華 民 國  10 0  年 1 月 0  日

: C9-100070510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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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行政法院裁判書- 行政類

【裁判字號】 100,判，1〇55

【裁判日期】 1〇〇〇623
【裁判 J案 由 】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迥避法

【裁判全文】

最 尚 彳 了 政 法 院 判 決

上 訴 人 發 美 營 造 有 限 公 司

代 表 人 林 奇 融  
訴訟代理人李志澄律師 
被 上 訴 人 法 務 部  
代 表 人 曾 勇 夫

)上列當事人間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
國99年5月13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8年度訴字第2743號判決，提 
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主 文  
上訴駿回。
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

理 由
-一、被上訴人以洪成發自民國（下同）87年3月1日起爲金門縣議 

會議員，爲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（下稱利益迴避法）第 
2條所定之公職人員，且洪成發自89年起至90年9月25日止， 
擔任上訴人之負責人，故上訴人爲利益迴避法第3條第4款之 
關係人。上訴人自89年12月5日起至90年9月26日止，分別向 
金門縣立醫院烈嶼分院承攬新建追加工程、向金門縣政府建 
設局承攬羅厝漁港辦公大樓及第1次變更設計工程、向西口 
國民小學承攬校園地坪整建工程，結算金額計新臺幣（下同 
) 30,564,761元 ，違反利益迴避法第9條規定，依同法第15 
條規定，處上訴人罰鍰30,564,761元。嗣被上訴人查證上訴 
人於90年9月25日變更章程，改選林奇融爲負責人及董事， 
因認上訴人於90年9月25日已不具利益迴避法關係人身分， 
遂於98年5月18日處分書（下稱系爭處分）撤銷上開處分， 
並以上訴人自89年12月5日起至90年1月間止，與金門縣立醫 
院烈嶼分院簽訂新建追加工程採購契約，及與金門縣政府建 
設局簽立羅厝漁港辦公大樓及第1次變更設計工程案，結算 
金額計29,897,001元 ，違反利益迴避法第9條規定，乃依同 
法第15條規定，處上訴人罰鍰29,897,001元 。上訴人不服， 
提起訴願亦遭駁回，提起行政訴訟又遭原審駁回，遂提起本 
件上訴。

二 、上訴人起訴主張：（一)利益迴避法第9條固規定：「公職人員

100年度判字第1055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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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其關係人，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 
爲買賣、租賃、淨:攬等交易行爲。」然其中所謂受其監督之 
i l 關 ，依其立法意旨應係指行政上之職務監督而言，不包含 
民意代表之政治監督，亦不包含非直屬職務之職權監督，否 
則中央級民意代表、總統、副總統、行政院長之關係人（即 
同法第3條所規定之配偶、家屬、二親等以內之親屬等）均 

不得與中央部會機關或全國任何行政機關爲交易行爲，且法 
務部部長之關係人亦不得與全國檢、調 、監所機關爲交易行 
爲 。因被上訴人大幅擴大應迴避之公職人員及關係人，處罰 
金額亦過高，被上訴人於近期將應迴避之公職人員修法限於 
對機關負有重大決策權或影響力的公職人員，可知利益迴避 
法第9條規定不當，且涉及限制人民生存權、工作權及財產 
權而有違憲之虞，於修法通過前，自應限縮解釋應迴避之範 
圍 。故被上訴人將縣議員就縣政府之政治監督，解釋爲符合 
利益迴避法第9條規定之受其監督機關，不符立法意旨而有 
違誤。故上訴人前負責人洪成發雖係時任金門縣議會議員，
惟上訴人皆係依法參與上述各項工程之採購，且金門縣政府 
及其所屬機關，金門縣議會議員僅屬政治上監督其行爲，而 
非屬行政監督，應非利益迴避法第9條所謂「受其監督之機 

關」 ，原處分及訴願決定處罰鍰，顯有違誤。（二 )再查利益迴 
避法第10條第1項第1款 、第2款明定，涉及本法所定之利益 

衝突之情形時，民意代表部分僅係不得參與審議及表決，而 
其他公職人員則應停止執行該職務，另同法第11條規定亦明 
確將民意代表排除在外，顯見民意代表與一般公職人員關於 
利益衝突之迴避方式並不相同，且一般公職人員得以停止職 
務並由職務代理人執行之方式迴避處理，並使其關係人與機 
關之交易行爲繼續，反之民意代表則無從以停止職務或由職 
務代理人執行之方式迴避，其關係人因此即不得爲交易行爲 

而必須喪失工作權。（三 )再依地方制度法第36條之規定，縣 （

市）議會僅有議決縣（市）規章、預算等之職權，且議會係 
採合議制，議員個人並無單獨決定之職權存在。又議員雖有 
質詢權，但仍須就議會職權範圍內之事項爲之，對質詢之結 
果亦無任何個人之決定權或命令權存在，故此等參與決議或 
質詢之權利，要不得解爲即係利益迴避法之監督，原處分認 
金門縣政府屬受金門縣議員監督之機關，尤顯違誤。（四)另就 
政府採購法第15條第2項及第4項所規定觀之，足見須迴避及 
不得參與採購者，均 屬 直 接 辦 、監辦之採購人員或機關首 

長 ，是所謂監督應屬行政上之職務監督而言，而不得無限擴 
大解釋爲包含政治監督及其他非行政職務上之監督在內。上 
訴人參與公共工程之投標，亦均已主動迴避有關金門縣議會 
之案件，所有得標案件亦均係依政府採購法之公平公開之程 
序爲之，且並未曾被限制不得參與投標。政府採購法既未限 
制上訴人參與投標，利益迴避法第9條所謂受其監督亦應不

http://172.16.16.158/FJUD/PnntFJUD03_0.aspx?jrecno=100%2c%e5%88%a4%2cl055%2c... 2011/7/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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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含縣議員對縣政府及所屬機關之政治監督。（五 )上訴人雖與
金門縣立醫院簽訂烈嶼分院新建追加工程契約，係原烈嶼分
院土木建築工程之追加工程，而上訴人早於88年6月20日即

承攬該建築工程，此時利益迴避法尙未制訂公布。而原工程
合約書第11條本即已約定變更設計時，上訴人不得異議，嗣
因定作人要求另行簽訂追加工程，當時洪成發雖係上訴人之
負責人，然上訴人係依底價33萬元承作，顯見上訴人承攬該

追加工程，未涉及利益迴避。（六)縱認本件上訴人爲利益迴避
法第3條第4款之關係人，應受罰鍰處分，則被上訴人至遲於
93年1月間即應依法處罰，惟被上訴人卻於98年5月間始對上
訴人處以罰鍰，已逾3年行政罰法處罰時效。且行政罰法第2
7條第4項規定係指裁處經訴願機關或行政法院撤銷者而言，

並不含原處分機關自行撤銷者，本件原罰鍰處分既係由被上
訴人自行撤銷，依行政程序法第118條規定，該罰鍰處分即
溯及既往失其效力，被上訴人嗣於98年5月間始對上訴人課

) 予罰鍰，已逾3年之時效，其裁處自不合法。（七 )末按行政罰
法第7條第1項規定，上訴人皆係依法參與金門縣政府及其所

屬機關之投標並得標，金門縣政府及其所屬機關亦從未以上
訴人違反利益迴避法而限制上訴人投標◊ 而利益迴避法係於
89年7月12日公布施行，公務機關於上訴人參與投標時，不

知上訴人爲利益迴避法之關係人，豈能要求上訴人知悉，故
上訴人與金門縣政府及其所屬機關爲交易行爲，實無任何故
意過失可言。退步言之，縱認上訴人違反利益迴避法而應受
罰鍰處分，然上訴人實不知有違利益迴避法之虞，且上訴人
施作此等工程，亦須支出相關施工成本，然原處分卻逕以交
易價格處以罰緩，尤顯過重，而應按行政罰法第8條規定予
以減輕或免除等語，並聲明求爲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
〇

三 、被上訴人則以：（一)縣議員既依地方制度法第36條 、第38條 、
J  第48條第2項規定，得監督縣政府預算及施政作爲，縣政府

即係受縣議員監督之機關，被上訴人93年11月16日法政決字 
第0930041998號函亦足供參照。且觀之立法院第7屆第2會期 
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22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決議事項第5 
點亦可知，民意代表個人於議事開議時得對行政機關之施政 
、預算、法令規章、提案等事項進行逐一質詢，並依據民意 
代表個人質詢內容即成爲議決事項，基上應認縣議員對縣政 
府確有監督權限。又本件係關係人違反不得與受公職人員監 
督之機關爲承攬交易行爲之行政法上義務而遭裁罰，尙與公 
職人員執行職務應予利益迴避之情況無涉。（二 )利益迴避法係 
自89年7月12日公布施行，而上訴人與金門縣立醫院於88年6 
月20日簽訂之工程財物採購契約，固係於利益迴避法實施前 

所爲；然該契約履約完成後，因有追加工程之必要，故金門 
縣立醫院復於89年11月30日另行與上訴人議價，並進而訂定

I 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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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約，此有金門縣政府採購中心議、比價廢標紀錄、金門縣 
立醫院工程財物勞務採購契約各乙份在卷可稽。前開承攬交 
易行爲既係於利益迴避法施行後始成立，自屬利益迴避法第 
9條規範標的，而與原契約時簽立，或是否爲原契約之延 
續無關。（三)按被上訴人93年5月4日法政字第0930006395號函 

釋意旨，成立利益迴避法之責任要件，係指知悉構成利益迴 
避法處罰或迴避義務之基礎事實，非利益迴避法之處罰規定 
，而法律經公布施行後人民即有遵守義務，不得以不知法律 
而免除責任。況上訴人係資本額上千萬元之公司，應有法務 
人員得以諮詢，難謂對已施行之法律不知。（四)末按行政罰法 
施行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爲，其行政罰之裁處權時效， 
自該法施行之日即95年2月5日起算；又行政罰之裁處權，因 
3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，然行政罰之裁處因訴願、行政訴訟 
或其他救濟程序經撤銷而須另爲裁處者，裁處期間自原裁處 
被撤銷確定之日起算，行政罰法第45條第2項及第27條第1項 
、第4項定有明文。本件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爲係行政罰法 
施行前所產生，其裁處權時效即自95年2月5日起算，至98年 
2月4日始罹於裁罰權時效。被上訴人係於98年1月6日進行裁 
罰 ，上訴人復於同月10日收受處分書，自無逾越裁處權時效 
之情形。至被上訴人嗣後撤銷原處分，並於98年5月18日另 
爲新處分，依行政罰法第27條第4項規定，裁罰權時效應自 

原處分撒銷確定之日起算，前開裁罰程序並無罹於裁處時效 
之問題等語，資爲抗辯，並聲明求爲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。

四 、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，以 ：（一)查上訴人於 
86年4月15日設立，並以洪成發爲負責人及董事至90年9月25 
曰止；洪成發自87年3月1日起擔任第二屆至第四屆金門縣議 
會議員；縣議員爲利益迴避法第2條所規定之公職人員，則 
上訴人即爲利益迴避法第3條第4款之關係人；上訴人自89年 
12月5日起至90年1月間止，與金門縣立醫院烈嶼分院以及金 
門縣政府建設局分別簽訂新建追加工程採購契約與羅厝漁港 
辦公大樓及嗣後之第1次變更設計工程案，結算金額共計29， 
897，001冗。從而上訴人明知該公司負責人洪成發爲金門縣 
議員，上訴人係公職人員洪成發之關係人，竟仍於上開期間 
與受洪成發監督之金門縣立醫院烈嶼分院以及金門縣政府建 
設局分別簽訂新建追加工程採購契約與羅厝漁港辦公大樓及 
嗣後之第1次變更設計工程案，即有違利益迴避法第9條規定 
，被上訴人依同法第15條規定，按交易金額處法定最低倍數 
艮P1倍之罰鍰並無違誤。（二)上訴人違反利益迴避法行爲終了 
時 ，行政罰法尙未施行，裁處權自不可能依該法第27條第1 
項因3年經過而消滅。又依行政罰法第45條第2項規定，其裁 
處權時效自95年2月5日始起算，至98年2月4日屆滿3年 。則 
被上訴人於98年1月6日處上訴人罰鍰30,564,761元 ，上訴人 
於同年月10日收受處分書，尙未逾3年之法定期限。上訴人

/ 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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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服該處分提起訴願之程序中，被上訴人查證上訴人於90年 
9月25日變更章程，改選林奇融爲負責人及董事，乃變更原 
認定關係人期間至90年9月25日止。被上訴人依訴願法第58 
條第2項規定，自行撤銷原行政處分，更改罰鍰爲29,897,00 
1元 ，並製作原處分書。按諸行政罰法第27條第4項未規定行 

政罰之撤銷應以訴願決定爲之，本件自有適用，從而本件時 
效應自原裁處被撤銷確定之日（98年5月18日）起算。被上 
訴人於撤銷同日重爲原處分書，上訴人於同年月21日收受， 
是被上訴人所爲裁罰尙未逾3年之法定期限。（三)按地方制度 
法第36條 、第38條之規定可知，地方制度法已明確賦予議會 

法定監督職權，議會監督縣市政府施政以及議案之推動，乃 
地方制度法規定議會職務上之監督，當非上訴人所稱政治監 
督 。且若如上訴人所認定狹義的監督，則民意代表設置之目 
的將與地方自治之精神有違，也違反憲法地方自治制度性保 
障之內涵。（四)按利益迴避法第10條第1項規定、該條立法理

) 由第一點，足見該條僅針對民意代表於議會中審議有利益衝
突案件時必須迴避，而若在議會以外則非本條所規範之範圍 
，必須適用利益迴避法規定。又上訴人係因違反不得與受公 
職人員監督之機關爲交易行爲之行政法上義務而遭裁罰，自 
與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應予利益迴避之情況無涉。（五)經查，上 
訴人與金門縣立醫院於88年6月20日簽訂之工程財物採購契 
約 ，固在利益迴避法實施前，然本件係針對追加工程採購契 
約爲裁罰，而非就原簽訂之工程財物採購契約裁罰：系爭追 
加契約係原契約履約完成後，因有追加工程必要，經金門縣 
立醫院另與上訴人議價後另行訂定之契約。系爭追加契約是 
屬於一新的契約，非附屬於前開契約之範圍內，否則根本毋 

庸重新議價、比價並且重新簽訂契約。系爭追加契約既係屬 
原採購契約外另一契約，且於利益迴避法施行後始簽立，自 
屬利益迴避法第9條規範之標的。（六)按行政罰法第8條本文規 

定 ，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。查上訴人當時之 
負責人同時具有金門縣議員身分，上訴人於參與相關商業活 
動時，本應謹慎參酌相關法令；利益迴避法自公布之日起，
於相關政府或民間網站即可輕易查閱，該等資訊亦屬公開資 
訊且查閱亦非難事，故上訴人縱非故意，按其情節亦有應注 
意能注意卻不注意之過失。又行政罰法第8條但書規定按其 
情節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等語，其適用係以無違法性之認識 
爲前提，且其自信在客觀上有正當理由，即依一般觀念通常 
人不免有此誤認而信爲正當，亦即欠缺違法性認識已達於不 
可避免之程度者，始足當之。即便上訴人於投標時，招標機 
關未告知上訴人相關資訊，但此注意義務應屬其參與投標時 
，即應審酌的必要之點，故上訴人稱其不知法令規定而有減 
輕之事由，並無理由。綜上 ，被上訴人以原處分裁處上訴人 
罰鍰29,897,001元 ，並無違誤，訴願決定予以維持，亦無不

/ 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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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，上訴人訴請撤銷，爲無理由，應予駿回等語，爲其判斷 
之基礎。

五 、 上訴意旨略以：（一)利益迴避法第9條規定受其監督之機關，

依立法意旨係指行政上職務監督而言，不包含非直屬職務之 
職權監督及民意代表之政治監督在內，不爲此解則中央級民 
意代表，甚或監察委員、總統、副總統、行政院院長之關係 
人均不得與全國任何行政機關爲交易行爲，涉及限制人民生 
存權、工作權及財產權而有違憲之虞。另利益迴避法第10條 
規定涉及利益衝突情形時，民意代表僅不得參與議案審議及 
表決而已，加以同法第11條復將民意代表排除在外，顯見民 
意代表與一般公職人員之利益迴避方式有別，於修法前自應 
限縮解釋認金門縣議會議員對於金門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僅屬 
政治上之監督，而非行政監督。（二 )原處分認上訴人違反利益 
迴避法之時間爲89年12月至90年1月間，詆被上訴人遲至98 
年5月方爲裁罰處分，顯已逾3年之裁罰櫂期間。（三 )按行政罰 
法第7條第1項規定，利益迴避法雖於89年7月12日公布施行

，然公務（招標）機關於上訴人參與投標時，不知上訴人是 
否爲利益迴避法所稱關係人，豈能要求上訴人知悉，是上訴 
人自無違反利益迴避法之主觀故意，不應處罰等語。

六 、 被上訴人答辯意旨略以：（一)縣議員既依地方制度法第36條 、
第38條 、第48條第2項規定，得監督縣政府預算及施政作爲
，縣政府即係受縣議員監督之機關，被上訴人93年11月16曰 
法政決字第0930041998號函亦足供參照。且觀之立法院第7 
屆第2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22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決 
議事項第5點亦可知，縣議員對縣政府確有監督權限。又本 

件係關係人違反不得與受公職人員監督之機關爲承攬交易行 
爲之行政法上義務而遭裁罰，尙與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應予利 
益迴避之情況無涉。（二 )按被上訴人93年5月4日法政字第0930 
006395號函釋意旨，成立利益迴避法之責任要件，係指知悉 

構成利益迴避法處罰或迴避義務之基礎事實，非利益迴避法 
之處罰規定，而法律經公布施行後人民即有遵守義務，不得 
以不知法律而免除責任。況上訴人係資本額上千萬元之公司 
，應有法務人員得以諮詢，難謂對已施行之法律不知。（三)末 
按行政罰法施行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爲，其行政罰之裁 
處權時效，自該法施行之日即95年2月5日起算；又行政罰之 
裁處權，因3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，然行政罰之裁處因訴願 
、行政訴訟或其他救濟程序經撤銷而須另爲裁處者，裁處期 
間自原裁處被撤銷確定之日起算，行政前法第45條第2項及 
第27條第1項 、第4項定有明文。本件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爲 
係行政罰法施行前所產生，其裁處權時效即自95年2月5曰起 
算 ，至98年2月4日始罹於裁罰權時效。被上訴人係於98年1 
月6日進行裁罰，上訴人復於同月10日收受處分書，自無逾 
越裁處權時效之情形。至被上訴人嗣後撤銷原處分，並於98

I I
http://172.16.16.158/FJUD/PrintFJUD03_0.aspx?jrecno=100%2c%e5%88%a4%2cl055%2c... 2011/7/21

http://172.16.16.158/FJUD/PrintFJUD03_0.aspx?jrecno=100%2c%e5%88%a4%2cl055%2c


裁判書查詢 第 7 頁 ，共 9 頁

年5月18日另爲新處分，依行政罰法第27條第4項規定，裁罰 

權時效應自原處分撤銷確定之日起算，前開裁罰程序並無罹 
於裁處時效之問題等語。

七 、本院按：
(一) 按利益迴避法第2條規定：「本法所稱公職人員，指公職人 
員財產申報法第2條第1項所定之人員。」而行爲時公職人員 
財產申報法第2條第1項第9款規定：「左列公職人員應依本 
法申報財產：• ••九縣（市）級以上各級民意機關民意代 
表 。」而縣議會議員爲縣級民意機關民意代表，是知縣議員 
即爲上揭條文所指之公職人員。利益迴避法第3條第4款規定

: 「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，其範圍如下：* ••四公 
職人員、第1款及第2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、董事、監察人 
或經理人之營利事業。」據此，縣議員爲負責人之營利事業 
乃爲利益迴避法第3條第4款公職人員之關係人。又利益迴避 
法第9條規定：「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，不得與公職人員服

.) 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爲買賣、租賃、承攬等交易行爲
」所 稱 「受其監督之機關」 ，依文義解釋及其立法原意，係 

指受該公職人員監督之機關而言，故而依法係屬該公職人員 
職權所及監督之機關，即爲該法所稱「受其監督之機關」 ，
不論直接監督或間接監督均屬之。是以，公職人員依法若有 
監督所屬機關之職權者，其本人或其關係人即不得參與所屬 
機關及受其監督機關之買賣、租賃、承攬等交易行爲（法務 
部92年11月14日法政決字第0921.119675號函參照）。上訴意 
旨主張所稱「受其監督之機關」 ，立法意旨係指「行政上之 
職務監督」 ，不包含民意代表之政治監督及非直屬職務之職 
權監督在內等語，核屬主觀歧異法律見解，容有誤解法令情 
形 ，無法採取。而違反第9條規定者，處該交易行爲金額1倍 
至3倍之罰鍰，利益迴避法第15條亦定有明文。蓋利益迴避 
法立法目的在促進廉能政治、端正政治風氣，建立公職人員 
利益衝突迴避之規範，有效遏阻貪污腐化暨不當利益輸送（ 
利益迴避法第1條參照）。

(二) 查 ，上訴人公司於86年4月15日設立，並以洪成發爲負責人 
及董事至90年9月25日止，而其負責人洪成發自87年3月1曰 
起即擔任第2屆至第4屆金門縣議會議員，致使上訴人成爲利 
益迴避法第3條第4款之關係人。然上訴人公司自89年12月5 
曰起至90年1月間止（即其負責人洪成發擔任金門縣議員期 

間） ，卻與金門縣立醫院烈嶼分院以及金門縣政府建設局分 
別簽訂新建追加工程採購契約與羅厝漁港辦公大樓及嗣後之 
第1次變更設計工程案，結算金額共計29,897,001元（330,0 
00-卜29,567,001 =  29,897,001元） ，爲兩造所不爭執，乃原 
審所調查確認之事實；原審復審酌金門縣議會第2屆及第3屆 
議員名冊、上訴人公司設立、變更登記事項表、金門縣立醫 
院工程財務勞務採購契約、金門縣政府工程採購契約、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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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算驗收證明書、金門縣立醫院發包工程竣工計價表、縣立 
醫院計價彙胃十表、福建省金門縣政府第一次變更（追加）總 
價表、福建省金門縣政府發包工程竣工計價單以及金門縣政 
府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影本等附原處分機關卷及上訴人公司 
章程影本附原處分卷等證據資料，始據以認定上訴人公司明 
知其負責人洪成發自89年12月5日起至90年9月25日止，爲金 

門縣議員，係公職人員洪成發之關係人，竟仍於上開期間與 
受洪成發監督之金門縣立醫院烈嶼分院以及金門縣政府建設 
局分別簽訂新建追加工程採購契約與羅厝漁港辦公大樓及嗣 
後之第1次變更設計工程案，結算金額共計29,897,001元 ，
有違利益迴避法第9條規定，並將其論斷得心證之事由詳載 

在判決書中，核屬有據，其認事用法與論理及經驗法則無違 
，難謂有上訴意旨所指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。

(三) 次按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規定：「行政罰之裁處權，因3年 
期間之經過而消滅。」、第2項規定：「前項期間，自違反 

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爲終了時起算。但行爲之結果發生在後者
，自該結果發生時起算。」、第4項規定：「行政罰之裁處 

因訴願、行政訴訟或其他救濟程序經撤銷而須另爲裁處者，
第1項期間自原裁處被撤銷確定之日起算。」所 稱 「因訴願 
♦ ••經撤銷而須另爲裁處者」，並未排除原處分機關依訴 
願法第58條第2項規定，於訴願期間所爲之自行撤銷或變更 

行政處分在內。故而，原處分機關如於訴願期間自行撤銷行 
政處分，變更部分罰鍰金額者，即生 「第1項期間自原裁處 
被撒銷確定之日起算」效力。上訴意旨主張行政罰法第27條 
第4項規定，不包括原處分機關自行撒銷行政處分在內，亦 

屬主觀法律上見解之歧異，難謂有據，無法憑採。原判決據 
此 ，以上訴人不服處分提起訴願，於訴願程序中，被上訴人 
查證上訴人業於90年9月25日變更章程，改選林奇融爲新負 
責人及董事，乃變更原認定關係人期間至90年9月28日爲至 
90年9月25日止。被上訴人依訴願法第58條第2項規定，於98 
年5月18日自行撤銷原行政處分，更改罰鍰並製作新處分書 
。本件應自原裁處被撤銷確定之日（即98年5月18日）起算3 
年時效，被上訴人原處分裁罰尙未逾3年之法定期限，即屬 
有據，尙無不合。並無上訴人所稱原處分之裁罰已逾時效問 
題 。

(四) 末按，行政罰法第8條規定：「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 
處罰責任。但按其情節，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。」然行爲人 
之故意或過失之判斷，並不包括行爲人是否知悉其行爲有無 
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判斷，亦即此處所稱故意或過失之判斷
，並不包括違法性認識之判斷，行爲人尙未能以其不知法規 
而否認其有故意或過失之責。查上訴人前負責人洪成發於上 

開事實襴所述期間同時具有金門縣議員身分，上訴人於參與 
相關商業活動時，本應謹慎參酌相關法令以爲進退，有疑義

l 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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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非不得向相關單位請益，以免觸法；而關於利益迴避法之 

制定除經電子及平面媒體予以公開報導外，亦可自相關政府 
網站或民間網站查閱，該等資訊如原判決所認定，亦屬公開 
且容易查閱之資料，因認上訴人縱非故意，按其情節亦有應 
注意能注意卻不注意之過失，自屬有據。上訴人自未能以不 
知有此處罰規定而否認其有故意或過失。原判決綜合全案案 
情 ，因認上訴人難認有行政罰法第8條但書規定之適用，並 

無不合，亦難認有判決不適用法規之違法。又違反利益迴避 
法第9條者，處該交易行爲金額1倍至3倍之罰鍰，原處分係 
裁處上訴人交易行爲金額之1倍罰鍰，已屬法定罰鍰最低額 
，核與比例原則無違，亦無違憲可言，一倂敘明。至上訴人 
其餘上訴意旨，無非就原審取捨證據、認定事實等職權之行 
使爲指摘，並不影響原判決之結果，附此敘明。

(五)綜上所述，原判決認原處分認事用法，倶無違誤，維持原處 
分及訴願決定，並對上訴人在原審之主張如何不足採之論據 
取捨等，均已詳爲論斷，而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，並無判 
決理由不備、判決不適用法規等違背法令情事，其所適用之 
法規與該案應適用之現行法規並無違背，與解釋判例，亦無 
牴觸，並無所謂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；又證據之取捨與 
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，致其事實之認定亦異於該當事人之主 
張者，不得謂爲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。上訴人對於業經 
原判決詳予論述不採之事由再予爭執，核屬法律上見解之歧 
異 ，要難謂爲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。上訴人之上訴爲無 
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爲無理由。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
、第98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 華 民 國 100 年 6 月
最高行政法院第六庭

審 判 長 法 官 黃 合 文  
法 官 鄭 忠 仁  
法 官 劉 介 中  
法 官 帥 嘉 寶  
法 官 陳 鴻 斌

23 曰

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
中 華 民 國  100 年 6 月 23

書 記 官 王 史 民
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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